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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开州区生态环境局
关于印发开州区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综合

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
开州环发〔2021〕67 号

各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、企业：

《开州区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实施方案》经区

政府第 125 次常务会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开州区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8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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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州区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
综合整治实施方案

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促进“十四五”环境空气质量持

续改善，根据《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<重庆市涉气“散乱污”

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方案>的通知》（渝环〔2020〕138 号）等

要求，结合前期摸底调查情况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根据属地主体责任原则，综合整治全区范围内涉及散排、

乱排大气污染物的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及商户（以下简称“涉

气中小微企业”），按照“三个一批”（入园发展一批、整治规

范一批、关停取缔一批）思路，坚持依法依规、因地制宜，突

出污染物收集和治理，开展分类整治，在 2022 年 6 月底前基本

完成辖区内整治任务。

入园发展一批。对符合产业政策和园区规划环评等要求的企

业，指导帮扶企业入驻工业园区。

整治规范一批。对符合产业政策要求，但不能入驻工业园区

的企业，就近就地规范达标整治保留。建设和完善适宜可行的污

染治理设施，实现污染物有效收集处理，做到达标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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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停取缔一批。对不符合产业政策、无污染防治设施、不能

稳定达标排放或整治达标无望的企业，符合关闭情形的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

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九条等规定，应当依法予以关闭。

二、整治要求

各镇乡街道在推进实施分类整治时，要严格按照《重庆市生

态环境局关于印发<重庆市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方

案>的通知》（渝环〔2020〕138 号）和本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开

展相关工作。结合前期摸底调查情况，明确如下分类整治要求。

（一）分类安装涉气环境污染治理设施

优先推荐、鼓励有条件的涉气中小微企业改用天然气、页岩

气、电等清洁能源；不具备清洁能源改造条件或实际生产运行中

涉废气排放的，需安装涉气环境污染治理设施，主要类别有：

1. 白酒酿造、搅拌站、豆腐加工、炒货类等企业的供能设

备（燃煤、原油、生物质等）或生产运行中，产生烟（粉）尘等

有组织废气的，应配套安装除尘设施，如布袋除尘器、多管陶瓷

除尘器、静电除尘器、水雾除尘器或组合除尘器等设施。

2. 水泥砖、石材、石粉、砂石、粉煤灰等企业，生产运行

中产生烟（粉）尘等无组织废气的，应配套安装雾炮机、水雾喷

淋器、全密封建筑围挡、移动除尘器等设施。



重庆市开州区生态环境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开州区生态环境局发布

— 4 —

3. 木质家具、谷物加工、粉碎加工、涂料加工（仅涉颗粒

物，不涉挥发性有机物即 VOCs 排放）等生产加工企业，应配套

安装密封建筑围挡、移动除尘器、布袋除尘器、脉冲除尘器等设

施；并同时提交无喷漆、粘胶等涉 VOCs 排放的佐证材料（见附

件 2）。

4. 熟食类烹饪加工类企业，应安装油烟净化设施（油烟净

化器功率需按照单个灶头基准风量≥2000 立方米/小时的标准配

备）并高空排放，有异味产生的应加装活性炭吸附等除异味设施。

5. 包装印刷、涂料生产、喷漆、塑料热熔等涉 VOCs 废气

排放的企业，依据各企业所属 VOCs 废气排放的行业标准（如：

DB 50/757-2017《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）和《挥发

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 37822-2019）等要求，开

展整治，整治要求如下：

（1）实施 VOCs 低挥发性原辅料替代。各企业应通过技术

改造，使用低 VOCs 含量原辅料。[建议：木质家具制造行业使

用水性、紫外光固化涂料替代比例达到 60%，使用水性胶黏剂的

替代比例达到 100%；包装印刷行业低（无）VOCs 含量绿色原

辅材料替代比例不低于 60%。]

（2）筛选配置经济适用的 VOCs 处理设施。各企业应筛选

配置经济适用的高效组合工艺（如：活性炭+UV 光解+水喷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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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性炭+催化燃烧；沸石轮转吸附等），确保废气收集率、处理

率、运行率达到环保要求。其中，酿造行业产生的乙醇等 VOCs

属于产品，企业应完善工艺减少挥发或者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密

闭生产，可不专门建设 VOCs 治理设施。

（3）凡是涉 VOCs 废气排放的企业，应建立原辅材料台账，

记录各类 VOCs 原辅材料的名称、成分、VOCs 含量、采购量、

使用量、库存量、回收方式、回收量等信息，台账至少应保存三

年以备查。

（二）分类整治佐证资料提供要求

对纳入本次分类整治的涉气中小微企业，各镇乡街道应在

2021 年 12 月底前，向辖区内各涉气中小微企业收集如下佐证资

料后提交至区生态环境局，主要资料清单包括：

1. 生产营运类企业需提供的佐证资料

（1）营业执照、大门照片（还未提供营业执照、大门照片

的企业名单见附件 4 备注栏）各一张。

（2）涉气污染治理设施安装前和安装后的对比照片各一张。

（3）涉 VOCs 废气排放的企业，需另行提供“验收监测报告”

和“专家验收意见”（由企业自行组织监测、验收）。对于已实施

了 VOCs 低挥发性原辅料替代工作的企业，还应提供：①水性、

紫外光固化涂料以及水性胶黏剂等年使用量的清单及达到的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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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所占比例数据；②绿色原辅料 VOCs 含量<10%的检测报告；

③VOCs 低挥发性原辅料替代工作的自查小结等。

（4）其他应尽量提供的资料清单：①食品许可证（限食品

生产经营类企业）；②项目环评批准书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

表或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备案回执表；③项目排污许可证、环境监

测报告、环境验收专家意见等。

2. 关停取缔类企业需提供的佐证资料

对于已关停取缔的企业，各镇乡街道在现场核查后，收集关

停的核查证明（记录）和现场照片。

3. 其他情形类企业需提供的佐证资料

（1）季节性生产（一年内累计生产时间低于 3 个月）的涉

气中小微企业，各镇乡街道应同时收集相关核查材料（见附件1）。

对在日常检查、现场核查中发现有环境污染、扰民投诉情形的涉

气中小微企业，各镇乡街道应上报区生态环境局，并及时开展分

类整治。

（2）对无废气排放的中小微企业（如：未加工生产仅销售、

无废气产生工序、燃料为天然气或电等），各镇乡街道经现场核

实后，向企业收集相关佐证照片和佐证材料（见附件 2）。

（3）对近期有迁、扩、改建计划的涉气中小微企业，原则

上应在 2022 年 6 月前完成涉气污染治理设施的安装或停产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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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停产办理迁扩改建手续），确因特殊原因还需延迟的，应由所

在镇乡街道通知企业如实申报并签署核查意见后，提交申请报告

等相关佐证材料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

1. 成立领导小组。为抓好抓实本次整治工作，成立开州区

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领导小组（简称领导小组），

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，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区生态环境

局局长任副组长，各镇乡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主要负责人和

区级有关部门单位分管负责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生

态环境局。

2. 明确职责分工。领导小组办公室：负责具体日常事务和

部门之间统筹协调工作；向社会公布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举

报电话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加强宣传报道，公开曝光典型案例，营

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区生态环境局：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事务工作；对企业

涉气污染治理设施安装和排污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和执法监测，严

厉打击和查处环境违法行为，为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环境综

合整治提供环境执法和监测保障。

各镇乡街道：负责排查摸底，提出分类整治建议，建立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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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账；负责推进实施辖区内各涉气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任务，及

时上报综合整治各类佐证资料。

区发展改革委：负责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、调整，推进化解

过剩产能，按职责做好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相关手续的办理。

区经济信息委：负责核查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的产业政

策等的符合性；属落后产能的涉气“散乱污”企业，按照开州区利

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印

发开州区 2021 年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开落退办〔2021〕4 号）等要求依法依规处

置；协调推进符合入园条件的企业迁入工业园区。

区商务委：负责制定和实施再生资源回收产业政策、回收标

准和回收行业发展规划；配合相关部门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进行

监督检查。

区交通局：负责对汽车维修行业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无

证经营或者超范围经营行为依法进行查处；负责督促汽车维修行

业严格按照《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》（GB/T16739-2014）等落实

相关环保要求。

区市场监管局：负责核查各类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证

照，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检查；依职责查处无证照和改变登记事项

的生产经营行为，对已关闭和取缔企业督促注销或依法吊销其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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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，对已拆除的承压燃煤锅炉及时注销；负责查处销售不合格的

成品油以及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成品油的违法行为，按职责查处无

照经营的加油站（点）。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：负责各类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用地

合法性审查；牵头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严肃处罚，并责令拆除搭

建。

区住房城乡建委：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

处。

区应急局：依法加强对从业单位的安全监督检查，对存在安

全生产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的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依法查

处。

区公安局：负责对在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工作

中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、暴力抗法的行为坚决予以制

止、依法从严打击，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;会同生态环境局加

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，依法查处涉嫌环境违法犯罪案件。

浦里新区管委会：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列入整合搬迁类的，

按照产业发展规模化、清洁化的原则，协调、配合企业搬迁至工

业园区。

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开州供电分公司：负责提供“涉气“散乱

污”中小微企业电力用户清单，对取缔关闭的企业依法实施限、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3BSRYGYMlN+K8zuee4B1qkg3Fai/JqOcCkkjS6ibSkgQxmaLJTwv66rAHEfVDg3cE2YofJgvgPs0ZNAb1+Fbx3V0cx+SYHb6RXUmOUTpi24FSjx3xD/JrqvEvqf+6vHnqX4lQQPc+OdbExJEWj3X7bDWzl2ZenqjEw/CKYUNA8xwVnt2cNdPZ2NCoWWc+ojHIIWAbYVos+HcCQdUUDn2ZQ=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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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电等措施，并加强监督检查，严防断电后私拉乱接；加大工作

配合力度，优先满足各镇乡街道内本次涉气中小微企业清理整治

中的清洁能源供应需求，配合完成各企业清洁能源改造工作。

重庆市开州区燃气有限责任公司：加大工作配合力度，优先

满足各镇乡街道内本次涉气中小微企业清理整治中的清洁能源

供应需求，配合完成各企业清洁能源改造工作。

重庆清泉水务有限公司、重庆开洲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：负

责提供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工业用水用户清单，对取缔关闭

的企业依法实施断水等措施，并加强监督检查，严防私拉乱接。

（二）开展动员，组织全面排查。按照属地负责原则和行业

监管原则，由行业监管部门指导，各镇乡街道负责，全面动员社

区、村组力量，完成辖区范围内“散乱污”企业的拉网式摸底排查，

建立涉气“散乱污”企业名单。对排查清单实行动态管理，排查一

项、入账一项，确保企业信息填报完整，做到底数清、无遗漏、

不乱报、不瞒报。

（三）广泛宣传，发动群众举报。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，采

取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整治取缔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的重要

意义，重点宣传整治前后的情况对比，对整治工作中存在问题企

业和查处情况进行曝光，动员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，发挥公众

举报和媒体监督作用，形成全民治污的良好氛围和强大合力。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BV106zKOOKXLGRRMnHPycW5q+pPBCVbc84+qgZdKG9aMwYpyiyrnRIiPexE3XBpDJr6yJ7pirRJ5tmWqkFFum+NQsSoKTuXVsJ+jtTP3Y0FWWSSvlolqh9Z/qwJ9PBR8aV9qjos/c9a//65BIe0mWATjUFvgvCfVbTddk4ekcmRg5Cjyq2dyxqFadoflC0EM91bXrzh5xlc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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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强力推进，依法开展整治。按照分类处置原则，由区

生态环境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交通局、区

市场监管局、 区公安局等相关区级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牵头组

织有关部门、单位、属地镇乡街道开展联合执法。对在规定时间

内没有完成治理整改的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，符合关闭情形

的，报区政府批准后，对其依法予以关停取缔；对符合产业政策

和园区规划环评等要求的企业，指导帮扶企业入驻工业园区。

（五）精心组织，严格监管执法。对已完成整改的企业，适

时开展抽查复查，避免反弹；对在入园发展前、规范整治中及关

停取缔前的企业，加强监管执法力度，督促加快整治、达标排放。

符合变更、吊销相关证照的，应依法变更、吊销；对于超过时限

或拒不纠正的，依法采取断水断电、清除设备等措施，坚决予以

取缔；对无视政策和法律，蛮不讲理，无理取闹的，要依法予以

严厉打击，对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对

无证照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排污以及逃避监管排放污染物等违法

行为的，依法予以查处。

（六）建立台账，及时总结报告。各镇乡街道推进整治完成

一个、收集报送一个企业的佐证资料，并将整治工作台账、工作

总结于 2022 年 6 月底前报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各镇乡街道建立“网

格化”监管制度，强化常态化巡查监管措施，严防涉气“散乱污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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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微企业死灰复燃。

（七）强化督导，严格通报考核。区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

业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对相关职能部门和各镇乡街道的整治

工作全程跟踪，确保按时限要求完成整治工作，每月进行一次整

治工作的进度通报；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年度目标任务严格考核。

联系人：李章安、肖雨（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科），电话：

52661128；黄跃（区生态环境执法支队），电话：15978950999。

附件：1.开州区涉气中小微企业季节性生产情况核实表

2.开州区中小微企业涉VOCs或其他废气排放情况核实表

3.开州区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人员

联络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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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开州区涉气中小微企业季节性生产情况核实表

经 现 场 核 实 ， 开 州 区 乡 镇 （ 街 道 ） 内 中 小 微 企

业 ，因 原因，

在 20 年内，每年实际生产 月，每月实际生产 天；

在 20 年内，每年实际生产 月，每月实际生产 天；

在 20 年内，每年实际生产 月，每月实际生产 天。

（至少提供近 2~3 年实际是哪几月份、每月是哪些天生产的季节

性情况）。因该企业近 年内每年实际生产天数均在 个月以

内；年产产品 共 ；年用煤 吨。季节性生产情况

属实。

（限一年内累计生产低于 3个月的中小微企业才能视为季节性生产）

申报单位： 企业（签字/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核实单位：重庆市开州区 （盖章）

分管领导复核签字：

现场核实人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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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开州区中小微企业涉VOCs 或其他废气排放
情况核实表

经现场核实，开州区 乡镇（街道）辖区内中小微企

业 ，属于 行业。

其废气排放情况如下（以下两种情况只能二选一）：

①涉☐挥发性有机物（如甲醛、苯、甲苯、非甲烷总烃等

VOCs）或☐其他废气（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），其中：

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年排放量约为 吨。

②因 等原因，该企业生产中不

涉☐挥发性有机物（如甲醛、苯、甲苯、非甲烷总烃等 VOCs）
或☐其他废气（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）排放情况属实。

申报单位： 企业（签字/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核实单位：重庆市开州区 （盖章）

分管领导复核签字：

现场核实人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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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开州区涉气“散乱污”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人员联络表
填表单位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单 位 姓名、职务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及传真

分管领导

责任科室（单位）

经办人员

经办人员

填表说明：以上表格由各镇乡（街道）、区级部门和承担工作任务的有关单位填报。

联系电话：52661128。


